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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國際組織及其人員聘僱外國
人許可及管理辦法  

82年3月31日發布 

82年9月10日修正 

107年12月25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 

除條約、協定或法律另有規定外，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國際組織及其

人員聘僱外國人工作之許可及管理，悉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駐華外國機構：係指依「駐華外國機構及其人員特權暨豁免條例」第

二條所稱經外交部核准設立之駐華外國機構。 

二、正式職員：係指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及國際組織享有外交優惠之人

員。 

三、外籍雇員：係指受僱專為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及國際組織服務之外

籍事務職員。 

四、外籍隨從：係指受僱專為駐華使領館館長、外國機構及國際組織主管

服務，且與雇主同國籍之隨從。 

五、外籍僕役：係指受僱專為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及國際組織正式職員

服務之外籍私人僕役。 

第三條  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國際組織及其人員，可聘僱之外籍雇員、外籍隨

從及外籍僕役人數，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外籍雇員：外交部得視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及國際組織之實際需要

於合理範圍內許可之。 

二、外籍隨從及僕役：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及國際組織主管以二人為

限，其餘正式職員以一人為限。實際核准聘僱數額，應依互惠原則辦

理。 

第四條  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國際組織及其人員應於開始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

前一個月，備具節略或函並檢具下列文件，向外交部申請核發聘僱許可： 

 一、僱用契約副本乙份。 

二、經我國駐外機構同意之駐在國醫院或我國指定醫院所出具之受僱人員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但依規定免辦理健康檢查之受僱人員，得免檢

附。 

三、受僱人員二吋半身近照二張。 

四、受僱人員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其他必要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之僱用契約副本應詳載下列事項： 

一、聘僱機構名稱或雇主姓名。 

二、受僱人員之姓名、出生日期、國籍、護照號碼及國外住所。 

三、受僱人員所擔任之職位及工作性質。 



2 
 

四、聘僱期限之起訖日期。 

五、雇主負擔受僱人員之必要離境旅費之聲明。 

六、雇主應責成受僱人員於受薪時，依法向有關機關繳稅。 

第五條  雇主於應辦理健康檢查之受僱人員入境後三日內，應安排其至指定醫院接

受健康檢查，並應於該受僱人員入境後十日內，將檢查結果送雇主住所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衛生局備查。 

受聘僱外國人依本辦法申請聘僱許可時，其入境前後應檢具之健康檢查證

明、檢查項目及入國後辦理健康檢查之指定醫院，準用受聘僱外國人健康

檢查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六條  依本辦法發給之聘僱許可，其有效期限自核發之日起為期一年，期滿如有

繼續聘僱之必要，得於屆滿前一個月內檢具原聘僱許可影本、續聘契約書

影本及納、免稅證明，向外交部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不得超過一年。 

第七條  經本辦法許可所聘僱之外籍隨從，由外交部核發居留簽證，並發給外籍隨

從證，其效期以一年為限。 

第八條 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國際組織及其人員依本辦法所聘僱之外國人，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三日內以書面通知外交部撤銷其聘僱許可，持有隨從

證者並繳回隨從證。 

一、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絡者。 

二、僱傭關係消滅者。 

三、聘僱許可期間屆滿者。 

四、雇主離任者。 

前項經撤銷聘僱許可之外國人，除依本法規定經外交部核准轉換雇主者外，

應即令其出境。 

第九條 外交部對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國際組織及其人員聘僱外國人或其展延之

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可： 

一、違反本法或本辦法規定者。 

二、檢具之文件記載不詳或不符規定，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三、違反其他法令情節重大者。  

四、經有關機關拒絕簽證禁止入境或限令出境者。 

第十條 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國際組織及其人員聘僱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之各款外國人從事工作者，不受本辦法第三條聘僱數額、第六條許可效期及

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所聘僱之外國人，於結束聘僱離華時，應向有關機關辦理出境

手續，持有隨從證者並繳回隨從證。 

第十二條 外交部許可駐華使領館、外國機構、國際組織及其人員聘僱外國人之申

請，應將許可函副知勞動部、內政部移民署、稅捐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許

可續聘展延及終止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